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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洞路以南、芳村大道以东排水单元配套公共管网完善工程

EPC（施工图编制及施工）招标公告

1. 招标条件

本招标项目 鹤洞路以南、芳村大道以东排水单元配套公共管网完善工程 已由 广州市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 以 穗发改投批【2023】15 号 批准建设，项目业主为 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工程建

设管理中心，建设资金来自 财政资金 ，招标人为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。项目

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对该项目的 EPC（施工图编制及施工）进行公开招标。

2.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
2.1 项目概况

2.1.1 工程建设地点：广州市荔湾区。

2.1.2 工程建设规模：本项目位于荔湾区东南部，珠江后航道以西、东沙大道以东，环翠

北路以南区域，总面积 1.67k ㎡。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 DN200~DN600 污水管 1.63km，

DN200~DN1200 雨水管（沟）0.67km。

招标人、建设管理单位对实施内容有最终的决定权，中标人对实施内容的调整、工程量的

变化不得有异议，招标人、建设管理单位对上述工程变更不会予以额外的补偿。

2.1.3 工程概算：项目估算总投资 2631.12 万元，其中，工程费用 1890.85 万元，工程建

设其他费用 619.65 万元，预备费 120.62 万元。

2.1.4 招标控制价：总价 1956.89 万元 （其中工程建安费 1890.84 万元，设计费 66.05 万

元）

2.1.5 计划工期：

2.1.5.1、总工期控制目标：2024 年 9 月 30 日前竣工验收并移交使用。

2.1.5.2、设计工期:

施工图设计：中标人在合同签订后 20 个日历天完成施工图设计。在工程施工设计图纸完

成并通过施工图审查后 15 个工作日内编制完成施工图预算并送相关部门评审。

2.1.5.3、施工工期：365 日历天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